
28 责任编辑/李龙海 2015年4月1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热读·本色/情感

第二天上班，我心里总感觉装着什么事情似
的。当我不自觉地摸出提包里那张名片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自己还在牵挂那个爱情故事。说实
话，星期天的见面，我一直没记住他叫什么名字，
这次看着名片才知道他叫方华，倒是那个女孩的
名字记得很清楚，还有她的单位。下午，我考虑了
很久，还是拿起电话拨打114查到了女孩单位的
电话。

电话打通了，我找到了那个女孩。我介绍自
己是方华的朋友，听说过他们的爱情故事，于是
想和她做个朋友。我们聊到了那本诗集，也把方
华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工作能力强，现在发展
得相当不错。

两个不相识的女孩竟然叽叽喳喳地聊了近
一个小时，临挂电话的时候，她忽然说："方华是
个不错的男孩，我真诚地祝你们幸福！"

天呐！她肯定把我看成是方华现在的女友
了。想想自己也真是莫名其妙！

跟方华再次相见是在二十天后，那天张学友
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开演唱会。接到方华的电
话，我有些犹豫，因为我早看到广告了，一张票少
说也要两百多元。但是方华却告诉我说票已经买
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心疼那票价，要是不去
把票给浪费了多可惜呀，再说张学友也确实是我
喜欢的歌手之一。

演唱会场面十分热烈，我们也随着人群激
动。"雨点不清楚，你已抛开我，仍共疾风、东奔西
跑地找你……"撕心裂肺的歌声在体育馆上空飘
荡，打动了我的心。方华开始沉默。当《只想一生
跟你走》的旋律响起时，我看到了方华眼中的泪
花……

走出体育馆，我对方华说："我给她打过电
话，她希望你给她去次电话。"

"你怎么知道她的电话？"他很诧异。
"打114查的。"我淡淡地说。
此后我们的接触渐渐多了一点儿，有时是他

请我去喝咖啡，有时去听音乐会。有时和方华一
起走在羊城街道上，心里竟生出走在故乡的感
觉。记得有人说："女子出嫁前将父母当作自己的
故乡，出嫁后将丈夫当作自己的故乡。"我这样想
着，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事，吓了一跳。我偷眼看
他，他也正凝视着我，我俩都赶紧将目光避开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方华陪我到天河城广场
闲逛。我们谈起写作的事情，他感慨万千，当年是
那样痴迷文学，现在却除了做些商业性强的广告
文案外再没有提过笔。他还说很佩服我在文学上
的坚守，然后问起我到底发表了多少作品。我告
诉他自己有一本发表作品的剪贴本，但究竟发了
多少并没有计算过。他听说我有剪贴本，硬要去
拜读，我只好将他带到我的出租屋里。

趁他读我作品的时间，我炒了两个菜请他吃
晚饭。吃完晚饭，我忽然又问他："对了，你跟她打
过电话了吗？"他摇头。

"为什么不打呢？做不成恋人难道连朋友也
不可以做吗？"我说。

方华终于拿起手机，拨通了她家的电话。又
是她妈接的电话，声音依然很冷漠，但已经平和
了许多。"她在她自己家里住呢。"她妈妈把她家
的电话给他报了一遍，"你打她家的电话吧。"

他看着刚抄下的电话号码发呆，然后将手机
揣进裤袋，将抄电话号码的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字
纸篓儿。

"你不打了呀？"我问他。
他忽然大声喊起来："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

打她的电话呀？你习惯看别人痛苦是不是。"
"真是莫名其妙，你痛不痛苦关我什么事呀？

你喊什么喊！我是你什么人呀？！"我也终于发作
起来，然后跑进书房将门关住，坐到电脑桌前就
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才发现其实
自己对他是那么在乎。

哭了一会儿，把泪擦干，方华也走进我的书
房来了。他抬起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肩膀，然后忽
然将我拥进怀里，我将头深深地埋进他的胸膛，
再一次哭出声来。

谁也没有预先设计这样的结局，但是我还是
坠入了情网，我们深深地相爱了。

又一天，方华终于在我的"逼迫"下，拨通了
她的电话，我和方华都跟她聊了好一会儿，聊得
很开心，笑声不断。挂完电话后，我警告他："不准
旧情复燃哦。"

方华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不会的，只
有你，让我身在异乡却仿佛回到故乡。你是最自
然最亲切最让人深爱的！"

天呐！方华抒情的时候和我想的都一模一
样，看来，我们是命中注定要终成眷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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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知道有些东西失去了便不能复得，就像爱情一样。可是有失必有得，谁也没有预先设计这

样的结局，他奇迹般的收获了新的爱情，我与他坠入了情网……

一本诗集引出的浪漫情缘

从小我就爱读书，也热爱写作。大学
毕业后我来到南方打工，开始不断有文章
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

在我租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块空地，黄
昏和清晨，这里都会摆好几个旧书摊，让我
常常能在那里获得一份惊喜，也许一本心
仪已久的老书，花三五元钱就买到了。

那一天我又去淘旧书。挑了几本时尚
杂志后，我发现了一本裴多菲的诗集，我立
即想起中学时背过的裴多菲的那首诗《我
愿意是激流》："我愿意是激流，在崎岖路
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爱人是一条小鱼，
在我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拿起来翻了翻，发现书页上做了许多
笔记，字迹密密麻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
买了下来。回到出租屋再打开细读，才知
道那些字并不是读书笔记，却是几封往来
情书。

情书里看不到完整的情节，但却让我
读出了两人相知相恋的深情以及最后难以
相守的无奈。最初的情书里，男主人公情
意绵绵的语句处处都抒发着他对恋人的爱
慕，而且对这份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而从
女孩的回信里看到的是开始的浪漫纯情和
后来语句中蕴含的苦楚、怅然，最后一封信
也是女孩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语："我从
小就是父母的乖乖女，我没有勇气陪你走
出这一步……"

看男孩写在前面的信，我知道他想跟
女孩"私奔"，也许女孩不敢跟他走，他们后
来到底怎么样了呢？故事戛然而止了，我
自然无从猜测。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设计过许多恋
爱的情节，但怎么也想不到，现实中的爱恋
其实比文人笔下的爱恋要浪漫、感人千
百倍。就像这个男孩这个女孩，竟
然能想到用裴多菲的诗集来承
载他们的恋情，让裴多菲见
证他们曾经的甜蜜和痛
苦，真是一绝。然而这
本诗集，又是怎样流
落到旧书摊上的
呢？

那几天，我的
脑海里生出许多思
绪，搅得我彻夜难
眠。最后，我借用留
在这本诗集里的恋情，适
当加以想象补充，然后写
成了一个爱情故事，并
安排了个"有情人终
成眷属"的美好结
尾。当然在故
事的引言里我
提到了这个故
事的来源。后
来，这篇文章在
广州一家杂志上
发表了出来。

文章发表后的一天，我的手机
骤然响起，一接听是个完全陌生的
声音。我听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原来他就是我所写故事中的男孩，
他从编辑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想
要回那本诗集。我答应了，约他星
期天见面。

在广州购书中心底层的肯德
基店里，我见到了那个身材有点瘦
小但还算清秀的男孩，看得出他比
我要大几岁，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他
像一个小弟弟一样腼腆。在我的
追问下，他终于为我还原了故事
……

原来他们是同学。男孩爱写
诗，在班上有才子之称，而女孩活
泼漂亮，舞也跳得好。男孩对她仰
慕已久，他为她写了很多情诗，终
于把女孩感动了，两人坠入爱河。

女孩买了那本裴多菲的诗集
送给他，他便在书页的空白处给她
写了封情书，然后让她读，女孩回
信时干脆也写到了诗集里，从此你
来我往地坚持了下来。当时两人
都觉得很浪漫，都想让他们都喜欢
的大诗人裴多菲见证着两人相恋
并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

没想到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女
方家庭坚决地反对。

我终于明白了女孩的情书为
什么忽然变得凄凉起来。

男孩说："她很担心我们会没
有结果，

但

我当时还很乐观，
反过来劝她说我们
可以慢慢去改变父
母的想法。"

女孩的父母看不起
男孩出生在农村，认为他没
有可利用的人际关系，将来不会有
什么大的发展。父母对女孩说："
他有什么值得你爱？你是年少不
懂事，我们不能不管你！"

女孩回答父母说："他有才华
呀。"

"才华？才华是什么？有本事
让他混个样子出来看看！"

男孩终于明白，他只能选择离
开。他想到了南下，他想去赚钱，
赚很多很多的钱，不为别的，就为
混出个样子来给女孩的父母看
看。他鼓动女孩跟他一起走，大不
了悄悄地走，谁也不告诉，等将来
成功了，再衣锦还乡。

这不是私奔吗？女孩不敢想
象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她没
有答应。于是男孩一个人南下
了。送行的站台上，女孩拿出两千
元钱硬塞到男孩手里，还有那本诗
集，她对他说："好好保存这本诗
集，想我的时候就读读它，仿佛我
就在你身边。"

他发誓一定要回来娶她！
没想到找工作却很不顺利，几

经周折，男孩只好做起了销售，一
家公司一家公司地换，折腾了近两
年，他一无所获。自然，他一直不敢
回家，也一直不敢给她打电话。直

到后来他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
文案，生活稳定下来，他才把

电话打到她的家里。接电
话的是她的母亲，她的

母亲听出是他的声音
后冷淡地说："她已
经嫁人了。"

他不信，又将
电话打到她的单
位，她在电话里
沉默了很久，然

后告诉他，她有
男朋友了。

就在那天晚上，
他流着泪将跟她有
关的一切都清理
出来扔到了垃圾
箱里，包括那本
诗集。他说他冷
静下来后曾经后

悔了很久，但他也
知道有些东西失去

了便不能复得，就像爱情一
样。

我笑着说："现在不是
复得了吗？要不要去找
找她，也许她后来跟那
人又吹了呢？"

他沉吟了一会
儿，说："又过了两
年了，我再没找
过她，也没回过
家……"

我跟他走出
肯德基店，都开始
沉默，在购书中
心门口他给了我
一张名片，然后
我们各自回去
了。

女主角成了我自己旧书里藏着个爱情故事 男孩从故事里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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